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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计划工作实际情况，2023年为周至七中等学校配送营养早餐，实行政府“六统一”，即统一招标、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统一结算，现制定营养早餐采购项目实施方案。
一、采购范围及内容
全县实施营养早餐项目的学校，具体采购内容为：粥、包子、蛋糕、面包、牛奶、水果、鸡蛋、馍片等完整早餐（详见食谱）。
二、采购期限：一年（2023年）
三、采购方式
采取政府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中标企业通过专用车辆为周至七中等学校配送营养早餐，学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配送单上签字，供餐企业配送人员方可离开。
四、采购资金预算
营养早餐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中央财政，分为两个标段进行采购。
一标段：西片学校，学生数8868人，膳食补助资金每生每天5元，食堂运行补助资金每生每天0.7元，每学年按照200天计算。
二标段：东片学校，学校数6986人，膳食补助资金每生每天5元，食堂运行补助资金每生每天0.7元，每学年按照200天计算。
五、支付方式
根据实际供应人数、学生在校天数等因素据实结算。
六、采购内容及具体要求
（一）采购内容。周至县营养专家领导小组参照《农村学生膳食营养指导手册》，根据各年龄阶段的学生身体发育的营养需求制定带量食谱4套（食谱附后），每周顺次循环，食谱对早餐内容数量等有明确要求和规定，按照早餐食谱严格执行，符合以下标准：
1.新鲜烘培类：≥50 克，3种口味，保质期小于 30 天。
2.水果：≥150 克,包括苹果、梨、香蕉、芦柑、桔子、脐橙、油桃、乳瓜、普罗旺斯等，随季节可调整。
3.素包：≥100 克,包括芹菜银丝包、菌菇素包、包菜木耳素包等，由时令蔬菜和各种辅助材料，再配以天然的调味料制作而成。
4.肉包： ≥100 克,卤汁肉包、五彩肉包、酱香肉包、洋葱大肉包、萝卜大肉包、大肉雪菜包,牛肉,虾肉,鸡肉包等，由时令蔬菜和大肉（牛肉、虾肉、鸡肉）搭配，再配以天然的调味料制作而成。
5.荷叶饼等：≥100 克,五谷杂粮等。
6.粥：≥260ml, 红豆大米粥、绿豆大米粥、南瓜小米粥、八宝粥、黑米粥、小米粥、黑芝麻糊、米浆等。
7.牛奶：盒装学生奶≥200ml 、3种以上口味：原味、花生味、核桃味、红枣味。
8.鸡腿：≥150克，符合质量要求，确保学生安全食用。
9.蛋类：鸡蛋或鹌鹑蛋，	符合质量要求，确保学生安全食用。
10.其他类：根据食谱要求，符合质量要求，确保学生安全食用。
（二）采购要求。中标企业供应早餐应符合以下4项具体要求。
1.质量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预包装产品必须是正规企业生产的品牌产品；熟食产品为符合国家规定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新鲜食品；保证学生每天1份。
（2）根据食品安全有关规定，集体用餐配送的食品，烧熟至食用的间隔时间保质期为 4 小时，烧熟后 2 小时的食品中心温度为 70 度以上，要求投标人必须在西安市辖区有生产加工场地，须提供生产场地详细证明材料。
（3）大米：独立包装，著名生产企业生产，每袋25KG，质量符合国家GB1354-2009一级品标准要求；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4）面粉：特制一等或以上；每袋25KG，质量符合国家标GB1355-1986特制一等标准要求；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5）食用油：菜籽油，执行国家标准GB1536一级或以上；非转基因压榨；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及SC标注，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品牌规格和保质期。
（6）肉类：必须是新鲜猪、牛、羊、鸡、鸭肉。猪肉禁止供应种猪肉，肉类必须是国家定点屠宰企业，必须提供动物检疫验讫章、动物防疫合格证。
（7）鸡蛋：必须是国家定点养殖企业，须提供动物防疫合格证。
（8）牛奶：必须是国家正规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须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等有效证件。
（9）水果：必须是新鲜、无公害的，经过消毒清洗配送到学校。
2.包装要求
（1）所有产品的包装材料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食品包装材料，并提供包装材料的检验报告。
（2）新鲜烘培类、牛奶、坚果等预包装食品，必须为独立包装，产品包装上必须有完好的生产厂家、规格、出厂日期、质保期等有效信息。
（3）粥类必须用无菌环保、塑封包装、保证温度适中。
（4）水果必须在工厂经过消毒、清洗、分拣、用食品塑料袋包装，专用车辆送至学校。
（5）包子须用保温箱放置，为学生提供专用纸袋。
3.配送要求。中标企业每天将产品用专用车辆按时配送，产品在出厂后 2 小时内送到配送的每所学校（各校具体配送时间以学校要求时间为准)，每天配送一次，禁止超量配送。每天每校的配送量应包含留样2份，因运输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例如包装严重变形、破损，食品污损、变异等）若干，学校发现破损、变异食品企业无条件更换。
4.其他要求
（1）为了确保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补助的资金每生每天5元标准，吃够吃足、不挤占不克扣，每生每天 0.7 元运营费用。最终投标单价等于营养早餐价 5.0 元/份加各自运营费报价。最终投标合计单价包含了投标人为此项目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含原料、生产、税费、包装、运输、留样等一切费用），整个合同期内不做调整。
（2）中标企业必须是正规食品或餐饮生产企业，营养早餐生产及配送不分包。
（3）中标企业应不定期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所提供产品的抽样检查，相关费用由中标企业承担。
（4）中标企业严格按照合同中规定的食谱执行。
（5）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政策于合同期内变化或取消等依据国家调整后的政策执行，甲方不承担任何过错赔偿责任。
（6）相关食材如有最新国家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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